
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

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 

民國 99 年 03 月 29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年 06 月 02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99 年 07 月 30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1 年 12 月 14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3 年 2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3 年 9 月 1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6 年 01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6 年 07 月 25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 107 年 09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第 一 條 為肯定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，特訂定「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教學績優教師獎

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以表彰績優教師，激勵教師致力提升教學品質，增

進實務教學能力。 

第 二 條 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勵每年度舉辦 1 次，得獎人數以不超過全校專任教師百分之

五為限。獎勵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，遴選資格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於本校專任期滿 1 年以上。(年資計算至每年 7 月 31 日止) 

二、遴選之前兩學期教學評量平均分數達 3.8 分以上者，計分方式依宏國德霖科技

大學教師教學評量實施要點採計。 

第 三 條 教師欲參加遴選者，須向教學單位提出申請，經院教評會議（含通識教育中心、

語言中心）通過推薦，各院推薦人數不得超過該院教師員額百分之十二(小數點

第一位四捨五入取整數）。 
第 四 條 遴選委員會： 

一、為辦理遴選作業，應成立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遴選委員會），

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並任召集人，由教務長推薦校內教學經驗豐富教師與曾獲教

學績優獎勵之教師候選名單，簽請校長擇聘8~10名共同組成之。校內遴選委員

均為無給職，聘期一年，若委員本身為參加遴選者，應即退出遴選委員會。必

要時得增聘校外委員，校外委員出席遴選委員會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。 

二、各學院及所屬教學單位應訂定遴選作業要點，並規定遴選標準、審查作業程序

，經所屬系、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提校教評會議備查。 

第 五 條 遴選及審核作業： 

一、參加遴選之教師應填具推薦表並檢附前一年 9 月 1 日至推薦當年度 8 月 31 日

間教學相關佐證資料一式兩份，向所屬教學單位（含系科、通識教育中心、

語言中心）提出申請，由教學單位教評會審議後送院教評會審議。 

二、參加遴選教師除備妥教學相關佐證資料外，亦需提供教學演示 10 分鐘影片，

提供遴選委員評選參考。 

三、教學單位將獲推薦教師之申請相關資料送至教學資源中心參加遴選。 

四、教學資源中心彙整及查核教學單位教評會所推薦教師資料後，提送遴選委員

會進行審查。 

五、遴選委員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，進行審查時須謹慎客觀

以求公正理性，且參加遴選教師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通過遴選

。 

  



六、遴選委員會遴選結果應提送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，審查通過之人選由教

務處簽請校長核定為年度教學績優教師。 

第 六 條 作業時程： 

一、參加遴選教師應於當年 9 月 1 日前填具推薦表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送交所屬

教學單位。 

二、各教學單位應召開教評會議審議後，將推薦教師相關資料送交教務處，經遴

選委員會完成審查，送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 

第 七 條 獎勵方式： 

教學績優教師獎勵包括「教學特優獎」、｢教學優等獎｣及「教學優良獎」，各獎次

依據「教學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」評定分數由高至低進行排序，其名額及獎勵標

準如下： 

一、教學特優獎：1 名，頒發獎狀乙幀，獎金 5 萬元。 

二、教學優等獎：5~8 名，頒發獎狀乙幀，獎金 1 萬元。 

三、教學優良獎：分數達 80 分且未列於「教學特優獎」、「教學優等獎」之名額，

頒發獎狀乙幀。 

遴選委員會得視當年度經費編列情形，決定遴選獎勵名額。 

第 八 條 獲該年度「教學特優獎」、「教學優等獎」教師於次年不得提出申請、「教學優良獎

」則不在此限。 

第 九 條 獲教學績優獎勵教師，須提供其參加遴選之相關資料電子檔公布於本校網站，並

有義務於本校辦理之教師研習活動中提供經驗分享，以協助本校教師共同提升教

學品質。 

第 十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來源由當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款提列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